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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工作概況 

一、 少年警察隊的設置主要是希望透過專責的組織單位，能夠更深

入掌握因為時空環境的快速變遷下少年問題的變動，讓少年犯

罪日趨惡質化、暴力化等傾向可以獲得有效的解決，因此改變

過去以偵查為主的組織編制，而改以增加預防少年犯罪功能之

組織編制。 

二、 本隊主要掌管少年犯罪偵查與少年犯罪預防工作事宜，工作內

容包括少年事件刑案偵查、預防、保護少年、春風專案、法令

宣導；依少年人口分佈、學校數及治安狀況，執行校園查訪、

校園安全維護、少年事件處理、偵防犯罪及少年保護勤務。除

此之外，依照「少年輔導委員會設置及實施要點」規定，亦為

本市「少年輔導委員會」秘書單位，專責少年輔導工作之督導

及協調執行事項。配合 103年法令修訂，將原本每半年召開之

委員會會議改為每 3個月召開，透過少年輔導委員會機制，邀

集市府社會局、教育局、衛生局、勞動局及學生校外生活輔導

會，推展少年輔導相關工作。 

三、 本隊依據內政部警政署頒訂「警察機關防處少年事件規範」第 6

點規定業務職掌範圍如下： 

  (一）少年虞犯或犯罪偵防措施之策劃、督導及執行等事項。 

 （二）少年輔(宣)導活動之規劃及辦理事項。 

 （三）少年犯罪預防宣導、教育等事項。 

 （四）執行或配合各項少年保護、福利措施。 

 （五）少年犯罪資料統計、分析事項。 

 （六）行為偏差少年諮商、輔導等協助事項。 

 （七）逃學、逃家或行方不明少年之查(協)尋。 

 （八）執行校園安全維護，並配合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執行校外

聯巡工作。 

 （九）中輟行蹤不明學生訪視、協(撤)尋通報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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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十）列管少年之查訪、輔導。 

 （十一）少年前科資料之註記及塗銷作業。 

 （十二）其他有關少年保護事項。 

四、 校園霸凌事件防制及處理 

    (一)簽訂支援約定書，落實校園預防機制： 

與本市各級學校簽訂「桃園市維護校園安全支援約定書」，規

劃分配聯繫責任區域，由本隊認輔區每月與教官、學務（生

輔）教職員接觸聯繫，深入瞭解校園霸凌事件及潛藏的危害

情資，防制不法事件發生。 

    (二)召開校園安全會報，強化聯繫通報網絡： 

由教育局、警察局、校外會、社會局、衛生局、少年法庭、

地檢署等單位，每月召開 1次「校園安全會報」，統籌有關校

園霸凌、暴力事件之因應、研商及規劃各項防制措施與作為。 

    (三)強化少年勤、業務工作，落實校園宣導作為 

定期製作「少年犯罪防制現況分析」、加強「校園周邊治安熱

點」、「校外聯巡」、「網路巡邏」、強化「反霸凌宣導」、「列管

少年訪視」、「中輟生協尋」、規劃「春風專案」、「主動查緝少

年學生毒品犯罪」等重點工作，俾有效維護校園及學生安全。 

    (四)實施區域防治 

為全面落實保護少年及學生安全，本隊持續辦理「預防少年

犯罪地區協調會報」，結合警政、學校、社區村里等，以分析

「人」、「地」之兩大影響少年犯罪因素，採取必要勤務作為

及軟硬體改善措施，另規劃外展工作，以有效防治高危險群

少年及學生犯罪。本項工作重點為： 

       1、執行保護查察勤務，針對犯罪之高危險群少年，轉介輔導。 

       2、整合地區性情資及社區資源，共同防治少年犯罪。 

       3、少輔會輔導員、志工針對社區犯罪高危險區域規劃外展輔

導方案，深入社區服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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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防制幫派進入校園具體防制作為 

    (一)校園內幫派及不良組織問題，本隊遵循警察局的防治政策，

結合市府團隊、司法機關及家長團體等，共同防處少年事件，

採取「預防面」、「偵查面」、「輔導面」等 3大面向防制措施，

以強化勤、業務功能，期能達立竿見影之效。 

  1、預防面： 

   (1)針對民俗藝陣組織採取下列強化作為： 

            A.加強情資佈建及蒐集：對民俗藝陣組織基本資料、活

動狀況及人員背景等情資蒐報。 

            B.查察如有違法，依法偵辦：民俗藝陣組織如有涉及容

留少年、中輟學生等違法行為，依法偵辦並移由主管

機關裁處。 

         (2)加強與各校訓導、輔導人員聯繫，結合各項防處作為，

機先防制少年事件之發生。 

         (3)落實通報教育單位，對於少年涉及各類偏差(犯罪)行為

適時函報學校、教育主管機關妥適後續輔導。 

         (4)全力協尋中輟學生，並於尋回後主動了解中輟期間活動

概況。 

2、偵查面： 

藉由校園訪視聯繫及各項勤務作為，提升偵查能量，對於疑

似涉入幫派之少年，及時施予約制、告誡，對於涉嫌吸收少

年之幫派，加強查緝、瓦解，杜絕校園暴力事件。 

3、輔導面： 

       (1)針對轄內各單位主動轉介，或由家長因無力管教而主動尋

求協助之少年，由本隊專任輔導員接受諮詢和審慎評估

後，並獲得家長同意，即開案提供個案輔導服務。 

       (2)走動式地區協調會報： 

結合「勤區」、「社區」、「學區」資源，廣蒐地區犯罪情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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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範不良分子吸收少年進入犯罪組織。 

       (3)走動式服務-青少年諮詢服務平臺： 

為協助提供面對、處理青少年問題各類參考資訊，藉由家

庭、學校、警方三面向，共同尋求最佳解決方法，本隊與

學校合作，於校慶、畢業典禮或親職教育日增設「走動式

服務─青少年問題諮詢服務臺」，主動走入校園，增加與家

長直接面對面互動之機會，並提供整合性諮詢服務。 

    (二)防處成效： 

本隊與轄內各級學校密切互動，取得互信基礎，機先掌握少

年犯罪情資，統計 103年及 104年 1月至 7月本市涉暴力犯

罪之少年均為六都最低，足見本局已有效壓制少年暴力犯罪

發生。 

六、 執行「暑期保護青少年-青春專案」 

    (一)暑期青春專案一直以來，都是市府團隊相關局處，以及民間

團體共同規劃辦理，防範青少年暑期犯罪、提倡正當休閒活

動之年度盛事。本局秉持著「預防為主，偵處為輔」理念，

於暑假期間，由本隊與各分局結合民間團體規劃辦理各項的

青少年活動，鼓勵青少年正向發展，引導偏差行為青少年參

與學習。 

    (二)本(104)年度「暑期保護青少年-青春專案」執行期間自 104

年 7月 1日起至 8月 31日止，共兩個月，主要工作項目計有

三項： 

       1、淨化妨害青少年成長環境： 

         (1)檢肅毒品、幫派工作：暑假期間青少年因無課業壓力，

空閒時間較多，如未安排其正當活動，加以同儕影響及

誘惑下，易生偏差行為，或誘使逃家、吸(販)毒、濫用

藥物、性交易、性侵害；或被幫派分子慫恿、利誘而加

入幫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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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(2)查緝兒少性交易案件：青少年於暑期時，易受誘惑從事

色情交易行為。 

         (3)查緝兒少網路犯罪：加強查緝網路上登載毒品、槍械、

色情、賭博、性交易、性侵害及打工詐欺等妨害青少年

身心健康發展之不法資訊，防制教唆或引誘青少年犯罪

或被害事件，以淨化青少年資訊空間。 

       2、防制青少年被害： 

         (1)協尋 18歲以下失蹤人口：於「青春專案」期間加強協尋

18歲以下失蹤少年返家，避免成為被害的對象。 

         (2)防制青少年危險駕車事件：針對少年易聚集危險駕車路

段、時段，設立路障臨檢，防制、取締競飆、蛇行或持

刀砍人、打架滋事等行為，另對曾涉危險駕車少年及改

裝汽機車業者進行訪談約制，有效遏阻青少年危險駕車

事件。 

       3、擴大預防犯罪宣導 

         (1)實體宣導活動：結合民間團體組織加強規劃辦理健康、

關懷本土生態、文化藝術、具學習效果之青少年休閒活

動。 

         (2)網路犯罪預防宣導：加強預防少年犯罪之網路宣導，宣

導媒介擴及少年常用之網路工具如部落格、臉書等，以

宏宣導效益。 

七、 推展少年輔導相關工作 

（一）充實輔導專業人力 

本隊配置輔導(社工)人員，皆為心理諮商及社會工作相關學

系畢業之專業資深輔導人員，部分取得社工師證照資格。另

成立「少輔志工中隊」，招募曾有輔導青少年經歷之熱心人士

擔任志工，協助本隊執行各項少年輔導及宣導工作。 

（二）實施個案輔導服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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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、針對偏差行為少年(係指本轄 12至 18歲少年具「少年事件

處理法」第 3 條或「少年不良行為或虞犯預防辦法」第 3

條所指少年各項行為者)，本隊輔導(社工)員可提供個別輔

導服務，由輔導(社工)員進行個別諮詢評估，再視少年情

況決定是否需進行「輔導個案」。 

 2、對於轄內各公、私立機構所轉介，或家長主動尋求協助之

少年個案，由本隊專任輔導員進行諮詢和輔導，協助增進

親子間相處、少年行為改善及導正法治觀念等問題。 

     3、除透過上述輔導外，亦可由員警提供勸導及法規宣導等服

務，期能以雙軌的方式，協助輔導少年從善向上，改善其

偏差行為。 

（三）辦理外展工作 

       1、熱點經營： 

          為將外展工作切合預防少年犯罪工作需求，104 年度起前

往高關懷少年易聚集處所，主動接觸在該場所而未參加學

校第 8堂課之少年，了解問題與需求，施以關懷與協助，

進而建立關係後，提供相關活動訊息，以提高參與意願，

並針對不同需求，施予多元化輔導服務。 

       2、設計各種主題式的方案活動： 

          掌握該區域少年之活動特性及休閒興趣，透過協調與溝

通，使在地少年及當地居民建立友好關係，進而降低少年

潛在犯罪機會，達到預防犯罪之效果。 

（四）辦理教育訓練精進輔導技能 

為提升本隊少年輔導(社工)員及志工輔導工作服務品質，每

月均辦理專業培訓研習，並建立督導及個案研討制度，針對

實際進行少年輔導時所遭遇問題，運用個別或團體進行同儕

指導，協助輔導人員提升處理個案的專業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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